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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計畫
緣起 



計畫
緣起 

塔 

寮 

坑 

溪 

3.氣候變遷、豪大雨偶發之氣候條件下，因降雨強度過大、排水不良或

抽排不及等因素，造成洪水溢淹及人民之生命財產受到損害。 

1.塔寮坑溪起源於桃園市龜山區，往東北流

經樹林地區、新莊地區後，匯入大漢溪內。 

為改善淹水問題，透過「塔寮坑溪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積極開發河岸旁可利用之綠地，達成水
與綠空間的河川整體發展願景。 

工程計畫位於都市計畫區內，需依水利法第82條之規定，土地使用分區應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河川區後，
再行辦理徵收作業。預計辦理用地測量分割、地上物查估、都市計畫變更及協議價購土地等先期作業，預
計於108年10月前完成。 

溪 

大 

漢 

2.下游的樹林、新莊地區土地高密度開發

為中、小型工廠利用，洪水導排空間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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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准予辦理個案變更認定 

第27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
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106年6月16日依內政
部 內 授 營 都 字 第
1060809009號函認定
屬「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1項第4款得迅
行變更之情形，同意
依本條款辦理個案變
更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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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位置 1 

2 

3 

萬安公園入口堆積雜物 

萬安公園旁私有地臨時建物及雜
林，造成整體景觀觀感不佳 

俊興街側雜林及住宅 

輔仁大學 

光華國小 

變更位置 

5 農作使用及南側圳岸腳福安宮 

福安宮 

4 萬安公園現況及步道旁臨時建物 

應

有

效

改

善

沿

岸

景

觀

及

促

進

沿

岸

土

地

有

效

利

用 

現況與課題 

河 

住宅區 

農業區 

公園用地 

溝渠用地 

變更農業區為河川區 

變更公園用地為河川區 河 



土地
權屬 

796-2 

796-1 797-2 

797 
694 

分類 所有權人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 0.0367 41.23 

未登錄地 0.0459 51.57 

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 0.0064 7.20 

合計 0.0890 100.000 

變更面積 

     約0.0890公頃。 

變更範圍 

新北市新莊區龍鳳段694、
695、698、699、701、702
地號、四維段796-1、797地
號等8筆土地及樹林區圳生段
4、5、5-1地號等3筆土地，
共計11筆土地。 

實際變更及使用面積將依地
政機關測量及分割後之範圍
及面積資料為準。變更範圍
包含部分未登錄地。 



施工總長約175公尺，平均施作寬度約7公尺，位於新北市

新莊區萬安公園旁。 

進行環境營造綠化，使公園及塔寮坑溪沿岸之戶外空間能
緊密串連，提升開放空間之親水性 

工程
概述 

以鋼筋混凝土加高培厚 

設置4m寬之巡防道路，連通龍安路及俊興街 

塔寮坑溪富裕橋上游右岸環境營造工程範圍圖(道路用地部分不納入本次變更範圍) 



變更
理由 

供水務人員公務使用外， 

 提供裏地地主更方便的聯外動線 

 增進土地使用之便利性 

 藉由本次護岸補強工程，於治理計

畫用地範圍內之土地一併進行徵收 

 重新規劃河岸邊之開放空間、改善

周遭人行動線。 

改善沿岸景觀及
促進沿岸土地有
效利用 

增加聯外動線 

既有動線 

潛在動線 
俊

興

街 

福 安 宮 

萬安公園入口堆積雜物 

萬安公園旁私有地臨時建物及雜
林，造成整體景觀觀感不佳 

提供裏地地主更方便的聯外動線 



04 
變更
內容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部分農業區及公園用地為河川區（配
合塔寮坑溪富裕橋上游右岸環境營造工程）書 

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新莊地區）（部分農業區及公園用地為河川區）（配合塔
寮坑溪富裕橋上游右岸環境營造工程）書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變更
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計畫區西南側（塔寮坑
溪富裕橋上游右岸） 

農業區 0.0857 

河川區 0.0890 
公園用地 0.0033 

變更理由 

配合護岸興設工程施作需
要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取
得所需土地，加強堤防設
施，增設巡防道路及進行
步道綠美化，改善塔寮坑
溪之景觀及親水性。 

變更範圍 
新莊區龍鳳段694、695、
698、699、701、702地
號等6筆、四維段796-1、
797地號等2筆，及樹林區
圳生段4、5、5-1地號等
3筆土地，共11筆土地 

主 
要 
計 
畫 



變更
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計畫區西南側（塔寮

坑溪富裕橋上游右岸） 

農業區 0.0857 
河川區 0.0890 

公園用地 0.0033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

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註2：本計畫未指明部分，

均依原計畫為準。 

變更理由 

配合護岸興設工程施作需要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取得所
需土地，加強堤防設施，增
設巡防道路及進行步道綠美
化，改善塔寮坑溪之景觀及
親水性。 

變更範圍 
新莊區龍鳳段694、695、
698、699、701、702地號
等6筆、四維段796-1、797
地號等2筆，及樹林區圳生
段4、5、5-1地號等3筆土
地，共11筆土地 

細 
部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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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度
及經費 

種類 權屬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備註 

公地
撥用 

協議
價購 

徵收 

土地徵收
及地上物
補償費
（元） 

工程 

成本（元） 
經費來源 

河 

川 

區 

公地 0.0826 √ - - 

3,000,000 12,000,000 

經濟部水
利署第十
河川局 

108年 

10月 

區域排水
整治及環
境營造計
畫
（ 104~10

9年度） 私地 0.0064 - √ √ 

註1：本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相關部門行政、審查進度及市場情形酌予調整之。 
註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應以經濟部公告之河川區範圍、劃設原則為準；非河川區以實施時應依據都市計畫核定圖實
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THANKS 
2015.2.20 

謝謝聆聽 



整併前原
都市計畫
概述 

計畫實施經過 

62.1.20「新莊都市計畫案」發布實施、 

78..12.21發布實施「新莊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99.10.14發布實施「變更新莊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 

103.1.23發布實施「變更新莊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 

）」案範圍 

計畫範圍與面積 

整併前之新莊都市計畫範圍東臨三重區界，南以大漢溪、
縱貫鐵路為界，西至林口特定區，北與泰山區相接（如圖
2），計畫面積約為1,562.94公頃。 

計畫目標年期為民國110年，計畫人口為415,000人。 

計畫年期與人口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17種使用分區，佔計畫總面積75.33%、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73.64% 

公共設施計畫 

變更新莊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103.1 

公共設施計畫占都市計畫面積24.67%、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26.37%： 



敏感
地形 

護岸現況照片 

 非位於「地質遺跡
地質敏感區」、
「地下水補注地質
敏感區」、「活動
斷層地質敏感區」
及「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內。 

 本計畫範圍之河岸皆為水泥護岸，並無壺穴地形或其他具敏感性、景觀特殊性之地形
結構，於後續辦理護岸改善及環境營造時，應無涉及自然、生態及景觀環境之破壞及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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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都市
計畫概述 

計畫實施經過 

62.1.20「新莊都市計畫案」發布實施、 

78..12.21發布實施「新莊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99.10.14發布實施「變更新莊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 

103.1.23發布實施「變更新莊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 

104.7.15發布實施「大漢溪北都市計畫（第一階段）」案範圍 

計畫範圍與面積 

目前第一階段合併作業核定範圍包括三重、蘆洲、新莊及五股
等四處都市計畫，計畫面積為4,307.6206公頃。 

計畫目標年期為民國115年，計畫人口為1,046,000人。 

計畫年期與人口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十一種使用分區，面積3,288.2363公頃，占計畫總面積76.34%。 

公共設施計畫 

104.6「大漢溪北都市計畫（第一階段）」計畫示意圖 

十四種公共設施計畫，面積1,019.3843公頃，占計畫總面積23.66% 



現行都市
計畫概述 

計畫範圍與面積 

係99年10月15日公告發布實施，為主要計畫範圍扣除已發布
細部計畫地區為範圍，計畫面積為833.2824公頃。配合106年
5月3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訂正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
區）細部計畫」書，計畫面積修正為833.2809公頃。 

配合變更新莊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主要計畫以110年為計畫目標年，訂定本細部計畫110年為
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為252,000人， 

計畫年期與人口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10種土地使用分區，訂正後之面積合計為534.6468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之71.67%。 

公共設施計畫 

106.4訂正新莊都市計畫(中港及丹鳳地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33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為298.6352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35.84%。 


